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狮人社〔2019〕16 号 

 

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石狮市财政局 
关于印发石狮市一次性创业补贴 

发放实施细则的通知 
 

各镇（街道）劳动保障服务中心、各相关单位： 
根据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泉州市财政局《关于印

发泉州市一次性创业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泉人社〔2018〕
336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《石狮市一次性创业补贴发

放实施细则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 
 
 

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石狮市财政局 
2019 年 3 月 11 日 

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文 件 

石 狮 市 财 政 局 



 — 2 —

石狮市一次性创业补贴发放实施细则 
 

一、补助对象 

以下三类创业人员，可申领一次性创业补贴： 

（一）大中专毕业生。指毕业 5年内全日制普通大中专院校

毕业生(含技工院校毕业生，香港、澳门、台湾高校毕业生及在

国外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回国毕业生)。毕业 5 年内是指申请人

毕业证书记录的签发日期距提交一次性创业补贴申领材料的时

间不超过 5周年。 

（二）就业困难人员。 

指在我市首次创业前，已被相关机构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的

下列对象： 

1. 指具有我省户籍，在劳动年龄段内，有劳动能力、有就

业要求，并在我省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的以下人员： 

（1）男年满 50 周岁以上、女年满 40 周岁以上的大龄城镇

居民； 

（2）持《残疾人证》的城镇居民； 

（3）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员； 

（4）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的城镇居民; 

（5）已参加失业保险并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的农村进城务工



 — 3 —

劳动者； 

（6）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村新被征地农民，即：在城市规划

区内，经政府依法征收农村集体耕地后，被征地农户人均剩余耕

地面积低于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的 30%，且

在征地时享有农村集体耕地承包权的在册农业人口； 

2. 具有泉州市户籍，在劳动年龄段内，有劳动能力、有转

移就业愿望，并在泉州市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

农村三类居民，即：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户、二女户中，男

年满 40 周岁以上、女年满 30 周岁以上人员；持《残疾人证》人

员；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。 

3. 《福建省人社厅 财政厅关于推进精准就业扶贫六条措施

的通知》（闽人社文〔2016〕225 号）规定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

劳动力。 

（三）返乡农民工。主要指离开石狮市外出务工或经商，近

3年内（指提交申请材料的时间距返乡时间不超过 3年）返乡的

石狮市户籍农民。返乡时间以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或缴纳记录为

准。 

二、补助基本条件 

（一）申领一次性创业补贴，须同时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首

次在石狮市行政区域内使用本人身份信息注册创办企业、个体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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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户、农业合作社、网店等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，所创办

企业（实体、网店）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 6个月以上

（含 6个月，下同）且当前仍在正常运营。 

（二）每位创业人员只能享受一次补助，每份营业执照只能

申请一次补助。 

（三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网店兼职经营人员，不能享受一次

性创业补贴：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，办理了就业登记的；

用人单位正在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。 

三、补助标准 

一次性创业补贴标准分为两个档次，从就业补助资金列支。

申请人可选择其中一项进行申领，不得重复享受： 

（一）申请人及所创办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业合作社、网

店等符合上述条件，且申请人在创办企业缴纳职工社会保险或以

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职工社会保险的，给予 5000 元的一次性

创业补贴。 

（二）申请人及所创办企业符合上述条件，且企业带动就业

人数 5人及以上的（含创业者本人，以企业缴纳职工社会保险人

数为准），给予不超过 10000 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。 

四、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应提交以下资料： 

（一）《石狮市一次性创业补贴申领表》（附件 1，一式三份）； 

（二）申请人身份证、就业创业证（大中专毕业生需提供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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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证书）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； 

（三）工商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及复印件一份； 

（四）经营场地证明及现场照片复印件一份； 

（五）最近 6个月的完税（免税）凭证、社保缴纳凭证（返

乡农民工须提供近 3年内的社保缴纳凭证）； 

（六）申请第二档次补贴标准须额外提交《石狮市一次性创

业补贴之创业带动就业人员花名册》（附件 2）、劳动合同、带动

就业人员 6个月内社保缴纳凭证。 

以上材料的复印件均须加盖企业公章，届时将审核原件，保

留复印件。 

五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个人申报。申请人携带相关材料到我市人力资源公共

服务中心申报（返乡农民工须先经创业所在地镇、街道劳动保障

服务中心初审）。 

（二）资料审核。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在 5个工作日内

对申请人的创业情况及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进行审核，重

点核查申请人身份、创业项目、是否初次创业等情况。 

（三）信息公示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审核后的一次

性创业补贴企业人员名单及补贴金额在同级人民政府或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网站上进行公示（公示期为 7个工作日），公

示无异议后报市财政局。 

（四）发放补贴。市财政局将补贴资金拨入市人力资源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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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中心账户，再由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

给申报对象。 

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《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石狮市财政局关于开展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创业补贴工作的通知》

（狮人社〔2017〕59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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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石狮市一次性创业补贴申领表 
申请人姓名  户籍地（生源地）  

身份证号码  手机 
号码  

人员类别 大中专毕业生；就业困难人员；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；□返乡农民工 

毕业院校  学历  毕业 
时间  

企业（实体、网
店）注册名称  注册 

时间  

经营实体 
详细地址  

营业执照 
注册号  工商注册

地  

网店网址  网店注册
平台  

主营业务  
带动就业人数
（以缴纳社保 
人数为准） 

 

其中：大中专 
毕业生人数  

其中：就业困
难人员数  

是否首次在石
狮市行政区域
内注册创业 

 是否正常运营 6 个月以上 
且当前仍在运营  

就业创业证 
编号  申领补贴标准 □第一档次 

□第二档次 

银行账户名称  开户银行  

银行账号  

申请人承诺 
本人对所填信息和所提供的材料真实性负责，如有弄虚作假愿负法律责任。 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镇（街道）劳动
保障服务中心

初审 

（返乡农民工须经创业所在地镇、街道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初审） 
 

单位盖章：  
年   月   日 

市人力资源公
共服务审核 

意见 

 
单位盖章：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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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石狮市一次性创业补贴之创业带动就业人员花名册 
      申领单位 (公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领日期：   年   月 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性别 年龄 
带动就业人员类别 

合同起止日期 联系电话 备注 
大中专毕
业生 

就业困难
人员 其他人员 

  
 

 
      

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
  

         
  

         
  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11 日印发 


